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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风险预防原则视角下，我国海上钻井平台油污损害救济制度面临法律体系分散、企业赔偿能力有限、

社会化救济机制不足等问题，法律保障的欠缺在某种程度上导致类似“康菲溢油事件”的重大海上钻井

平台溢油事故中索赔困难、生态修复迟滞等问题。相比之下，美国通过1990年《石油污染法案》建立的

油污基金与财务担保制度协同体系，在风险分担、快速赔付和生态修复方面均体现出制度优势。为突破

我国现行法律单一救济模式的局限性，建议我国合理借鉴美国油污基金制度体系，设立全国性油污损害

基金，明确企业按产值分级缴费，基金承担垫付追偿职能；实施风险分级强制保险，将保额与平台风险

等级挂钩，作为行政许可的重要条件，引入再保险分散风险；从而形成企业优先赔付，保险二次分担，

基金补充保障的风险共担机制，实现政府、企业、保险机构、社会公众多元主体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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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China’s oil pollution damage relief system for off-
shore drilling platforms is plagued by issues including a fragmented legal framework, limited compen-
sation capacity of enterprises, and inadequate socialized relief mechanisms. The lack of legal safe-
guards has, to a certain extent, resulted in difficulties in claim settlement and delays in ecological res-
toration in major offshore drilling platform oil spill accidents such as the ConocoPhillips Oil Spill Inci-
dent. By contrast, the coordinated system of the Oil Pollution Fund and financial guarantee mechanism 
established by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the Oil Pollution Act of 1990 (OPA 1990) demonstrates insti-
tutional advantages in risk sharing, rapid compensation,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o address the 
limitations of China’s current single relief model, it is proposed that China reasonably draw on the U.S. 
oil pollution fund system by establishing a national oil pollution damage fund, clarifying a tiered con-
tribution mechanism for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ir output value, and endowing the fund with the func-
tions of advance payment and subsequent recovery. Additionally, mandatory risk-based insurance 
should be implemented, with insurance coverage linked to the risk level of platforms and made a key 
prerequisite for administrative licensing; reinsurance should also be introduced to diversify risks. 
Through these measures, a risk-sharing mechanism can be formed, featuring priority compensation by 
enterprises, secondary risk sharing by insurance, and supplementary protection by the fund, thereby 
enabl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takeholders including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insurance 
institutions, and th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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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海洋油气资源的开发伴随溢油事故风险，对海洋生态、沿海经济及公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2011 年

“康菲溢油事件”暴露了我国在海上钻井平台溢油事故赔偿与生态修复方面的制度短板[1]。如今，我国

已建立以《海洋环境保护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以应对海上钻井平台油污损害，但在实践中，受害方索

赔难、修复资金保障不足、社会化救济机制缺失等问题仍然突出。目前船舶油污损害赔偿领域已有基金

与保险制度，但针对海上钻井平台的专项制度仍属空白，事故救济主要依赖企业自负全责，难以应对重

大事故带来的巨额赔偿压力。近几年学界仍关注油污基金制度研究，杜江等[2]在分析海上钻井平台融资

租赁出租方赔偿责任后指出，可尝试建立海钻平台融租的油污损害赔偿专项基金实现赔偿责任的限制；

Minzhen Jiang [3]提出，保险作为海上钻井平台风险分担的重要工具，能够有效为海上钻井运营提供保障，

且在 2011 年渤海事件中，中海油与运营商共同设立的临时基金证明了多方共担机制的可行性，为后续立

法提供了实证基础；王刚等[4]认为，鉴于当前海洋生态修复损害赔偿金收缴存在制度异化风险，应当探

索“基地” + “基金”的框架体系，以推动海洋公益诉讼生态环境修复的有效落实。 
可见，近年来国内关于海上钻井平台油污损害赔偿的研究逐步从责任主体认定转向制度结构完善，

但整体仍呈现研究数量有限、体系化程度不足的特点。现有研究多集中于责任法层面或生态损害评估问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6.1510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王婕 
 

 

DOI: 10.12677/ass.2026.151040 326 社会科学前沿 
 

题，对于基金与保险制度协同运行的系统研究仍较为缺乏。正因如此，在海上油气开发风险持续上升的

背景下，从风险预防原则出发探讨制度整合路径，学习美国 1990 年《石油污染法案》中油污损害赔偿基

金与财务担保制度协同体系，对我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本文以美国的油污损害基金制度体系为借鉴，

在立足我国国情的基础上，为我国海上钻井平台油污损害基金制度与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协同构建提供理

论支撑与实践路径建议。 

2. 问题的提出 

我国涉及海上钻井平台溢油损害赔偿的法律规范分散于《海洋环境保护法》《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

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多层级法律法规中，缺乏专门性、系统性的立法，导致我国海上钻井

平台油污损害救济制度受到如下现实弊端的限制。 

2.1. 企业赔偿能力有限与高额损害风险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了海洋溢油污染的严格责任原则，即一旦发生溢油事故，海洋油气开采企业通常

需要承担严格责任。然而在现实中，许多海上工程项目的投资主体可能注册资本较少，一旦发生事故，

可能出现企业资产不足以承担巨额赔偿风险的情况，表 1 中展现了国内国际发生的海上钻井平台溢油事

故的相关情况。以 2011 年我国蓬莱 19-3 油田溢油事故为例，由于事故应急处置和事后的环境修复工作

不力，渔业养殖损失和生态损害赔偿的诉求总额对中海油企业造成了不小的冲击。此类特大型事故的善

后赔偿往往高达数十亿元甚至百亿元人民币，如果涉事企业无力进行足额赔付，只能选择破产、推诿或

者长期拖延[5]，直接导致受害群众、受污染水域渔业主体甚至相关地方政府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海洋

生态环境无法得到及时修复。 
 

Table 1. Typical oil spill accidents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offshore drilling platforms 
表 1. 国内国际典型海上钻井平台溢油事故情况 

序号 案例 发生地点/运营方 泄漏规模/持续时间 赔偿/处置要点 

1 

蓬莱 19-3  
(Penglai19-3) 
溢油(2011 年)  
(“康菲溢油案”) 

渤海蓬莱 19-3 油田，

作业方：康菲公司、 
中海油等 

海底井口泄漏，多次发生 
(6 月~7 月)，官方与技术报告 
估算累计漏油量约 3000 bbl (约 
396 m3)，污染海域面积报道达数 
千平方公里(不同阶段估算不一)。 

紧急应对与回收、停产 
整顿；后续索赔/生态修复以

行政协调与企业支付为主，

未形成专门基金机制。 

2 Montara 平台井喷/
泄漏(2009 年) 

澳大利亚 Timor Sea，
运营方：PTTEP  
Australasia 

2009 年 8 月起约 105 天出油/排放 
行动，日估计量高峰报道约数百桶/
日，总体对环境影响广泛(长期监测

计划展开)。 

澳大利亚展开全面调查，

PTTEP 被罚并承担清理与 
整改责任；强调改进安全与

监管机制。 

3 
Deepwater Horizon 
(深水地平线)  
(2010 年) 

美国墨西哥湾，井 
属于 BP 操作(租赁 
钻井平台“钻井半

潜”) 

井喷导致大量漏油(常用估值约 ≈ 
4~5 百万桶)，泄漏持续数十天，对

生态、渔业、旅游与沿岸社区造成

重大冲击。 

BP 设立索赔信托与和解 
机制，包括$20B + 信托/赔偿

与联邦州和解方案，司法与

行政程序长期运行。 

4 
Taylor Energy 平台

事故(长期泄漏) 
(2004 年起) 

美国墨西哥湾， 
Taylor Energy 

2004 年飓风导致平台受损后长期 
漏油，媒体及环保组织称为“美国 
持续时间最长的溢油事件”；泄漏

呈长期低量释放，政府与公司多年 
交涉并有后续和解。 

事件凸显长期“残存源”与 
监管、赔偿难题，后期政府

命令公司支付清理与相关费

用并要求公司清算等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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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上钻井平台多由国有能源企业经营，大部分企业面临的风险相对比较可控，然而海上钻井平

台溢油污染的严重性远远超出平常的普通事故，溢油事故一旦发生，涉事企业将面临巨额赔偿。在海洋

石油开采行业，我国目前尚未形成行业性的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与油污基金制度等最后补充保障性制

度，导致损害赔偿数额受到企业资产限制。由此，可能导致涉事企业破产、海洋生态环境受损、社会经

济发展受阻等不利局面，持续加重溢油污染事故的负面影响。 

2.2. 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和修复资金保障不足 

虽然《民法典》《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中规定了溢油污染企业的生态损害赔偿责任，但在具体

实践中，对于如何评估生态损害价值、赔偿款项如何用于生态修复等问题仍然缺乏统一的标准[6]。更为

重要的是，海洋生态修复工作需要长期投入足够的资金开展，在没有专门油污损害基金作为最后保障支

撑的情况下，如果生态损害赔偿款项无法足额到位用于生态修复工作的推进，可能导致海洋生态系统长

期处于受损状态，甚至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3. 风险预防视角下油污损害基金与环境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协同构建的必要性 

3.1. 油污损害基金与强制责任保险的风险预防原则体现 

风险预防原则是当环境存在未知的或不确定的风险时，采取预防性的措施来防范潜在危险的发生。

随着社会的发展，环境危机逐步显现，风险预防原则逐渐演变成现代环境治理的重要基石，强调当存在

环境风险但科学证据尚不完全充分时，应当采取主动措施防止潜在的损害发生。在海上钻井平台溢油污

染的低概率、高风险前提之下，以风险预防原则为指导，设立全方位、系统化的损害补偿与救济机制已

经逐步成为国际共识。 
油污损害基金与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两项制度协同运作，有助于降低油污事故发生率，使企业分

担政府的环境管理与治理成本[7]，最大程度地减少对海洋生态环境的破坏；促使企业与保险人开展更为

专业的风险评估，督促企业加强环保投入和技术升级，进而提升海洋油气开采行业的整体环保水平，从

而有效保障区域经济的稳定发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还可以引导企业加强环境管理，降低溢油

事故发生率，有助于塑造与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形象，促进社会和谐。 

3.2. 油污损害基金与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协同构建的必要性 

由于环境污染防治的复杂性，往往需要多方主体协同推进污染预防与治理过程，因此，现代环境治

理呈现出多元主体合作协同的趋势。协同治理理论认为，单一政府或企业往往难以独自应对复杂的环境

风险，必须在政府主导下，激发企业、金融机构、第三方评估机构以及公众等多方主体参与的积极性，

实现资源共享、责任共担和信息公开透明。而油污损害基金制度与责任保险制度可以有效调动政府、企

业等各方主体协作参与海洋油污防治的积极性，在海上钻井平台油污事故预防与救济中，构建油污损害

基金与强制责任保险的协同制度，不仅可以提高海洋石油开采行业整体的抗风险能力[8]，还能够通过治

理结构的创新促进利益相关各方主体的广泛参与。 
结合我国现实实践，协同治理的理论基础为后续构建“政府主导–企业共担–保险保障–社会监督”

的海上钻井平台油污防治损害救济路径提供了坚实理论支撑。在重大环境风险事件面前，只有打破政府

与企业两方主体对立形势，构建纵向上各级政府与横向上各企业共担风险的并行风险共治新格局，才能

有效应对复杂严峻的环境挑战。 

4. 美国油污损害基金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协同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当前，随着我国海洋油气开发取得新突破，平台作业风险不断上升，环境风险预防需求日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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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美国作为海洋油气开发大国，在海上钻井平台油污损害救济领域的成熟法律制度，特别是在基金与保

险制度协同保障方面，可以为我国提供经验借鉴。 

4.1. 美国溢油污染防治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美国针对海洋油气勘探开发设置了完善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美国于 1924 年颁布了《油污法》，并

将其作为海洋油污环境保护与监管的专门性法律。1989 年，美国发生重大石油泄漏事故，造成海域严重

污染和巨大经济损失。基于这一背景，美国于 1990 年对《油污法》进行修订，并逐步建立起以 1990 年

油污法为核心的现代海洋溢油污染防治环境保护体系。 
1990 年《油污法》将“近岸设施”纳入油污损害赔偿的范畴，并设立了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制度，为

全国范围内的油污事故提供统一、高效、足额的公共资金保障。基金主要来源于石油产品进口、运输环

节的专门税收，其额度由国会定期调整。该基金在事故发生后具备“先行垫付、后续追偿”的功能，能迅

速调度资金保障受害方基本权益和政府初期应急处置费用[9]。OPA 90 确立的污染者付费原则，将责任主

体锁定为石油设施所有者与运营者，要求其对油污污染造成的所有清理费用与经济和环境损失全额负责。

OPA 90 还规定了作业方应当提供财务担保，虽未直接规定保险制度，但是保险是作业方提供财务担保的

重要手段与最常见的选择。可见，该法案对包括海上钻井平台在内的所有设施提出了财务担保和基金要

求，细化了责任范围与免责条件，同时从承租方、防损措施等方面设定了风险防控措施，通过损害赔偿

救济的多种途径为海洋溢油污染防治提供法律保障[10]。 

4.2. 美国墨西哥湾溢油事故中体现出美国油污损害基金制度体系优势与局限 

4.2.1. 美国油污基金制度的优势 
2010 年 4 月，美国墨西哥湾发生溢油事故，英国石油公司 BP 在钻井作业过程中由于操作失误，导

致名为“深水地平线”1的海上钻井平台发生爆炸，爆炸引起了大火，使油田发生剧烈井喷，造成约 490
万桶原油泄漏，还导致了 11 名正在作业的工人死亡[11]。事故发生后，美国政府立即开展调查工作，确

定污染事故的责任方，并监督英国石油公司对海面油污开展清理工作以及其他污染的控制与修复工作；

本次事故的责任方英国石油公司停发三个季度的股息，为受害者成立了高达 200 亿美元的损害赔付基金，

以应对近海居民财产损失的索赔和政府对财政损失及海洋资源损失的索赔。2010 年 12 月，美国司法部

也主动提起诉讼，要求英国石油公司等责任方赔偿政府为此次事故支出的清污费用、减少的财政收入以

及生态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可见，美国的油污损害赔偿制度相较我国而言较为完善，在司法实践中能够

较顺利地完成损害赔偿事宜，值得我国借鉴。 

4.2.2. 美国油污基金制度的局限性与争议 
尽管美国通过《1990 年油污法》构建了以油污损害赔偿基金与财务担保制度为核心的多层级救济体

系，但其运行过程中亦暴露出若干制度性局限与现实争议，值得在比较借鉴时予以审慎审视。 
OPA90 虽在原则上确立了污染者付费原则，但仍对部分责任主体设置了责任限额。在重大事故中，

若责任限额未被突破，可能导致实际损害与赔偿金额之间存在较大落差。尽管司法实践中通过认定“重

大过失”或“违反联邦安全规定”可以突破责任限制，但该认定标准较高，举证责任较重，增加了受害方

维权的不确定性。这一问题也提示我国在未来制度设计中应谨慎对待责任限额安排，防止其对风险预防

与损害填补功能造成削弱。 
此外，美国油污基金制度下的海洋溢油污染索赔程序仍较为复杂，周期较长。在墨西哥湾溢油事故

 
1“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英文名称为“Deep Water Horizon”，简称“DWH”，因此此次事故也称为“DWH”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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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虽然设立了专门赔偿基金，但大量索赔案件仍需经过较为繁琐的审查程序，部分生态损害与间接经

济损失的认定周期较长，影响了救济的及时性。这表明，即便在基金制度相对成熟的国家，如何在程序

正义与效率之间取得平衡，仍是制度运行中的难点。 
基于上述局限，美国制度对我国的启示不在于简单移植具体规则，而在于在制度构建时，应同步考

虑责任限额设置、基金规模动态调整机制以及程序简化安排，避免在强调风险分担的同时弱化对受害者

的实质性保障。 

4.2.3. 美国制度对我国的经验与启示 
虽然中美两国石油行业及法律体系各有差异，但美国有关法律制度为我国带来两方面启示：一方面，

仅靠单一的企业责任追究不足以解决海上钻井平台溢油风险防控的制度需求，责任分担是现代环境治理

与风险防控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海上钻井平台溢油污染防治的法律制度完善应当强化强制性、及时

性、公开性和市场化等趋势，我国应结合自身石油行业特点，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的优势，加

快构建“事前防范、事中应急、事后补偿”三位一体的现代化海洋溢油环境风险防控与治理体系。 

5. 我国构建海上钻井平台油污损害基金与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协同运行路径 

我国的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制度仅针对船舶油污设立，而海上钻井平台油污损害基金制度处于缺位状

态，不利于海洋石油开采过程中溢油事故发生后损害赔偿的迅速落实与生态修复工作的及时开展。建议

设立与船舶油污基金制度并行的海上钻井平台溢油油污基金制度，从而形成船舶、海上钻井平台双轨并

行的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制度体系，并辅以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与其进行协同，以对海上钻井平台

溢油损害赔偿起到补充保障作用。 

5.1. 建立完善海上钻井平台油污损害基金制度 

5.1.1. 明确海上石油开采企业缴纳油污基金与投保义务 
我国应尽快推动海上油气开发环境保护专门立法，在法律层面将海上钻井平台油污损害救济纳入统

一规制[12]。立法应明确油污事故的界定范围、平台经营者的环境责任、强制责任保险的适用对象及额度、

油污损害基金的筹集与使用规则。尤其要对责任免除、免责条件、保险与基金启动的事由、标准、程序

作出细化，填补现有法律中的空白地带，确立行业守法经营的法定强制性要求，防止因法律模糊造成的

责任推诿与治理碎片化。 

5.1.2. 设立全国性风险分担机制 
借鉴国际经验，建议由国家层面出台法律法规文件，规定基金归属、资金来源、基金管理机构运作

模式、资金支出审批及透明化机制等，使基金不仅成为平台企业风险共担的重要依托，也能承载临时垫

付、后续追偿、生态救济等多重功能。通过设立全国性基金，对所有海上油气开发主体规定强制性缴纳

要求，解决现行企业在现行投保商业保险单一模式下面临油污损害赔偿的资金来源及覆盖额度的局限。 

5.2. 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完善与市场创新引导 

5.2.1. 明确强制保险责任范围与额度 
参照美国实践，建议以国务院、生态环境部或银保监会等联合发布强制性规定，将海上钻井平台纳

入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适用范围，细化险种与责任额度。如可按平台设计风险等级分档设定基本保

险下限，覆盖应急清污、生态修复、第三方损害、经济补偿等范围。同时，明确无保险企业不得取得海洋

工程许可证或生产许可，有效防止“裸险”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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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完善保险创新激励与再保险机制 
对于我国而言，可以鼓励保险公司开发多层级、综合化的海上平台油污责任险，提高对特大型事故

的承保能力。引入再保险、共保等风险分散工具，吸纳外资、再保险公司参与，增强行业抗灾能力。对于

短期内投保难度较高的新业态、特殊风险领域，可由财政和行业基金给予适度保费补贴与风险池支持，

提升市场动力。 

5.2.3. 政府主导与企业、保险、社会多元参与融合 
政府应发挥政策推动和行业监管主导作用，负责制度设计、应急调度和风险监管；企业承担主要风

险防控和赔偿责任，保险公司参与风险评估与事故理赔；第三方机构及社会公众参与监督与信息披露。

通过互动协同，形成横向跨部门、纵向中央–地方分层联动的综合治理网络。 

5.3. 基金与保险高效联动的运作机制 

5.3.1. 分级补偿与动态补充保障机制设计 
建议确立“企业优先–保险分担–基金保障”的分级海上钻井平台油污赔偿机制。事故发生后，首

先由企业自身与责任保险先行赔付；如赔偿金额超出保险限额或责任暂时无法厘清，则由基金先行垫付，

再追偿责任企业，最后政府视情况提供必要进行最后补充保障。这样既可以保障补偿及时性，又能够维

护风险分担的公平性，同时倒逼涉事企业加强风险管控。 

5.3.2. 设立应急垫付与快速赔付绿色通道 
针对环境事故救济涉及多方、损害广、社会矛盾突出的特点，建立平台油污事故应急垫付专账和快

速理赔机制。基金应赋权在事故发生后立即拨付预付金，保险公司同步开通应急理赔绿色通道[13]。对受

灾群众与生态修复的紧急支出，先予以基本保障，后依法核算和清算。以避免“补偿拖延–民生受损–

社会不满”的恶性循环。 

5.3.3. 优化基金管理与社会监督模式 
建议设立专门的海上钻井平台油污损害基金管理委员会，作为基金运行的核心治理机构。委员会成

员构成应当多元化，包括生态环境、海洋管理和金融监管部门代表，石油行业协会代表，保险机构代表，

以及具备专业背景的独立专家和公众代表。通过合理设置席位比例，防止行政部门或行业主体单方主导

基金决策。 
在信息公开方面，应建立基金运行的定期披露制度，对基金筹集情况、赔付进度、追偿结果和财务

审计报告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与媒体监督。同时，可引入第三方审计与评估机制，提高基金管理的透

明度与公信力。 
在争议解决机制上，应当明确基金赔付与保险理赔衔接中的争议处理路径，可通过行政协调、专业

评审委员会复核以及司法救济等多层级方式解决，避免因责任不清或程序冲突延误救济进程，从而在多

方主体利益之间实现相对平衡。 

5.3.4. 基金–保险协同机制与现行法律体系的衔接 
《海洋环境保护法》已确立污染者承担生态损害赔偿责任的基本原则，但在资金保障和责任分担机

制方面仍以事后追责为主。通过专门立法或授权性规定引入油污损害基金，并不改变现有责任结构，而

是对责任履行方式的制度性补充。 
在行政监管层面，该制度需与生态环境、海洋管理及金融监管体系形成协调。强制保险的实施可由

金融监管部门制定统一规则，而基金的环境修复支出则应接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专业审核，以防止职

能交叉和监管真空。对于可能出现的行政协调成本上升问题，可通过明确部门分工和信息共享机制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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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避免因多头管理削弱制度运行效率，确保该制度在我国法律与行政体系中落实的可行性。 

5.4. 救济流程与多元参与保障 

5.4.1. 畅通群众救济通道与部门联动处置 
建立多元申诉、团体诉讼与行政调解机制，降低受害者求偿门槛。事故发生后，生态环境、渔业、应

急、司法等多部门要即时会商启动快速处置程序，实现调查、鉴定、赔偿等环节一站式集成。完善法律

援助，引入第三方公益组织参与沟通和信息公开，防止受害弱势群体维权无门。 

5.4.2. 信息公开和科技赋能提升响应效率 
通过信息公开与科技赋能，建立动态更新的海上平台环境风险信息平台，强制事故报告、处置和赔

偿进展的社会披露。利用物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手段实现事故数据可追溯、赔付流程透明，为应急响

应与监管创新提供数据支撑。 

6. 结语 

我国海上钻井平台油污损害救济应当立足于风险预防原则，协同构建基金、保险制度以及推动社会

多元主体参与共治，不仅能够提升溢油事故应急处置与海洋生态环境修复效率，还能有效保护海洋生态

环境，维护溢油污染受害群体的合法权益。推进基金–保险制度协同机制的建设，对于我国实现高质量

绿色发展的海洋强国目标，以及推进环境治理现代化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战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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